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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及被

司法强制执行暨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王安祥女士持有公司的 7,233,000 股股份被轮候冻结，
638,428股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导致被动减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基本情况
1.本次被动减持股份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被 动 减 持
期间 减持方式 司法执行人 / 拍卖人

等 原因

王安祥 否 70,600 0.28% 0.02% 2020-08-3
1 集中竞价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法院 诉讼

王安祥 否 567,828 2.28% 0.20% 2020-09-0
1 集中竞价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法院 诉讼
合计 638,428 2.57% 0.23%

注： 如本公告中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的情况， 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所
致。

2.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安祥
合计持有股份 24,863,500 8.78% 24,225,072 8.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863,500 8.78% 24,225,072 8.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本次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 候 期 限

（月） 轮候机关

王安祥 否 7,233,000 29.86% 2.55% 2020-08-3
1 36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合计 7,233,000 29.86% 2.55%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本次被动减持后，王安祥仍持有公司股份 24,225,0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5%，其中，被质

押股份 21,1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87.1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7.45%），累计被司法冻结股
份 24,225,072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8.5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 / 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 / 司法冻
结日期

解质 / 解冻日
期

质权人 / 司法冻
结执行人名称

王安祥 21,100,000 87.10% 7.45% 2019-12-27 2020-12-29 烟台安林果业有
限公司

王安祥 21,100,000 87.10% 7.45% 2020-03-19 2023-03-18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

王安祥 3,125,072 12.90% 1.10% 2020-03-19 2023-03-18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

2.截至 2020年 9月 1日，王安祥所持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轮 候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委托日期 轮 候 期 限

（月） 轮候机关

王安祥 24,225,072 100.00% 8.55% 2020-05-1
1 36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王安祥 12,583,051 51.94% 4.44% 2020-08-2
4 3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

级人民法院

王安祥 7,233,000 29.86% 2.55% 2020-08-3
1 36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被动减持系王安祥因民间借贷纠纷引起诉讼， 债权人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强制执行处置王安祥的股份资产造成的。 截至 2020年 9月 1日，王安祥被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的股份已全部执行完毕。

王安祥女士并非公司第一大股东，亦非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或被强制执行不
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王安祥女士的持股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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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复议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原案件被告、被执行人）
● 涉案金额：人民币 18,766,506.12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梧州中院”）（2020）桂 04 执 67 号《执行裁定书》及（2020）桂 04 执异 2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
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
团”）的不动产、动产、银行存款、保险理财、股权、股票、有价证券等价值 18,766,506.12 元人民币的财
产，将影响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66,506.12元。

公司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申请复议，广西高院决定对公司
复议申请事项立案审理，本次复议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另，公司已就该案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恒集团因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钦州北部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北部

湾公司”）股权的事项，被原告关仕杰、苏凯林、甘伟忠于 2015年 12 月 8 日向梧州中院提起诉讼，该诉
讼案件已二审终审。

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桂民终 320 号民事判决书向梧州
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公司已收到梧州中院发来的（2020）桂 04执 67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3日披露的公告）。

公司在收到上述《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后，认为执行裁定书所裁定的执行内容不当，请求法
院中止执行裁定书内容，遂向梧州中院递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中止执行申请书》。公司已收到梧州

中院发来的（2020）桂 04 执异 2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公司的异议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20日披露的公告）。

案件进展情况请参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1 月 26 日、4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3 日，
2020年 3月 18日、6月 3日、6月 20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补充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钦州北部湾房地产公司诉讼案件重审
判决结果的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
的进展公告》。

二、 本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梧州中院发来裁定驳回公司的异议请求的（2020）桂 04 执异 24 号《执行裁定书》，认为

该《执行裁定书》未对案件最关键的问题进行审查并已依法向广西高院提出复议申请。公司请求：（一）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 04 执异 24 号执行裁定书；（二）中止广西壮族自
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 04执 67号案的执行。

近日，公司到广西高院发来的（2020）桂执复 16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广西高院决定对公司复议
申请事项立案审理。

三、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根据梧州中院（2020）桂 04执 67号《执行裁定书》及（2020）桂 04执异 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

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公司的不动产、动产、银行存款、保险理财、股权、股票、有价证券等价
值 18,766,506.12 元人民币的财产， 将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66,506.12
元。

公司本次申请复议已被广西高院受理，但复议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另，公司已就该案件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四、 备查文件
1.《执行复议申请书》
2.广西高院（2020）桂执复 16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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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监
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

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 具体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昌新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83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 18.97元 /股。 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 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19,981,23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379,044,046.92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8,76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55,953.08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18,764 股，包销金额为 355,953.08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比例为 0.09%。

2020年 9月 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707936、0755-83703402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发行人：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9 月 3 日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９００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８３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１，９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７，６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８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其中，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为或有安排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初步战略配售数量为９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步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
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０．５０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８４．５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
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Ｔ＋２）刊登的《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8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平安
证券”）。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豪悦护理”，股票代码为“605009”。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62.26元/股， 发行数量为
2,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600.2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
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80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382222%。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20年9月1日（T+2日）完成。 本公
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
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通知。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中签缴款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917,211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89,085,556.8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5,789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41,223.14元
（二）网下获配缴款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64,78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5,909,202.8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2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8,217.20元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陈葵生 陈葵生 185 11, 518.10 0.00 185
2 蔡再华 蔡再华 185 11, 518.10 0.00 185

3 中国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水务投资有
限公司 185 11, 518.10 0.00 185

4 吴秀菁 吴秀菁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185 11, 518.10 0.00 185

5 谢志远 谢志远 185 11, 518.10 0.00 185
6 单际华 单际华 185 11, 518.10 0.00 185
7 刘国洪 刘国洪 185 11, 518.10 0.00 185

8
四川省射洪广
厦房地产开发

公司

四川省射洪广厦
房地产开发公司 185 11, 518.10 0.00 185

9 曾乐 曾乐 185 11, 518.10 0.00 185
10 张琳 张琳 185 11, 518.10 0.00 185
11 付文英 付文英 185 11, 518.10 0.00 185

12 四川惠邦投资
有限公司

四川惠邦投资有
限公司 185 11, 518.10 0.00 185

合计 2, 220 138, 217.20 0.00 2, 22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8,009股， 包销金额为
5,479,440.34元，包销比例为0.33%。

2020年9月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

22-25层

发行人：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186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
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9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15,6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为195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2,593.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初始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1,111.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0年9月9日（T+2日）刊登的《深圳爱克莱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0年9月4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9月4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2020年7月23日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182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5,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

的11.7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00%。其中，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

计认购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

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440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60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9月4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奕瑞科技”、“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于2020年7月1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82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及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

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820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9%。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7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2.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464.1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9月4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翔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５，３２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８４１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Ａ股发行数量为５，３２０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７２４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
为１，５９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７．８２元 ／股。

华翔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华翔股份”Ａ股１，５９６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
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５，５８０，１９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２７，７４７，６４４，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２４９３３８％。
配号总数为１２７，７４７，６４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２７，７４７，６４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８，００４．２４倍，超过１５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６０．００％
（３，１９２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３２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７８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７４８０１４％。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


